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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连云港市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创建重点任务及分工表 
 

序

号 

主要任

务 
重点工作 

年度工作分解 
牵头单位 共同责任单位 

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

1 

建立多

部门协

同机制 

（1）制定年度工作进度计划，明确责任分工和保障措施 
（2）建立创建考核机制，实施专项督查，督促示范工程
创建工作有序推进；组织开展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工作，并
对各成员单位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通报 

每年制定工作计划，并开展年

度考核 
市交通运输局 各成员单位 

2 

出台相

关扶持

政策 

（3）建立绿色货运配送发展专项资金投入机制，并纳入
年度财政预算；在三级节点体系建设、新能源车辆购置与
运营、充电设施建设、信息平台建设、市场主体培育等方
面给予资金支持 

按照年度财政预算落实各项

扶持政策  

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工信局、市商

务局 

市发改委、市公安局、 

市财政局 

3 

加强基

础设施

建设 

（4）布局层次分明、功能清晰，构建
“3+8+80”的城市绿色货运配送三级网

络体系 

一级节点 3个 1 1 1 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商务局、市邮

政管理局 

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

通控股集团 

二级节点 8个 4 2 2 

末端共同配送站80个 30 40 10 

（5）着力推进充电桩建设，加快推进
规划的落实与实施，强化供电保障，提
高充换电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，可用
于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的充电桩与新
能源城市配送车辆的比例不低于 1:4 

充电站 5个 2 2 1 

市工信局 

市发改委、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城

管局、市供电公司 充电桩 300个 100 150 50 

（6）完善城市配送车辆停靠与装卸点设置，加快专业化

城市配送车辆停靠等配套基础设施规划建设，新增设置城

市配送车辆临时停靠点不少于 80个 

30 40 10 市公安局 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

住建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商

务局、市邮政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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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主要任

务 
重点工作 

年度工作分解 
牵头单位 共同责任单位 

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

4 

发展新

能源配

送车辆 

（7）加快推广应用符合标准的城市配送车辆，鼓励发展
厢式化、轻量化、专业化城市配送车辆，统一城市配送车
辆外观标识。邮政快递电动三轮车统一外观标识率达100% 

100% 
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邮政管理局 
市公安局、市商务局 

（8）支持城市货运配送企业优先选用
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，提高城市建成区
内城市配送领域新能源汽车占比。新增
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数量占示范建设
期内全部新增和更新城市配送营运车
辆数量的比例不低于 50%，且不少于创
建期初新能源配送车辆保有量的 20%。 

新增新能源城市

配送车辆 150辆 
70 50 30 

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工信局、市商

务局 

市发改委、市公安局、市

财政局、市邮政管理局、

市交通控股集团 

5 

制定便

利通行

政策 

（9）健全城市配送运力投放和更新机制，开展城市货运
配送、车辆运力需求调查研究，逐步淘汰不合规城市配送
车辆、优化城市配送运力投放 

结合城市货运配送发展实际

情况，有序完成运力投放和更

新 

市公安局、市交

通运输局、市商

务局 

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 

市邮政管理局 

（10）落实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关于新能源货车的
便利通行政策，出台配送车辆分时、错时、分区域通行和
停放措施。对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配送、开展共同
（集中）配送等符合绿色城市配送导向的企业，优先考虑
给予其通行便利 

结合实际情况出台相关政策 市公安局 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运

输局、市商务局、市邮政

管理局 

6 

推进信

息化建

设 

（11）打造 1个城市配送公共综合服务平台，完善提升市
交通综合管理平台服务功能，整合新能源城市配送车辆数
据、绿色货运配送示范企业数据、城市配送三级网络节点、
停靠设施、充电设施、充电数据等信息资源，建立后台大

数据中心，强化管理数据的深度分析与挖掘 

- 1 - 市交通运输局 

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

公安局、市商务局、市邮

政管理局、市交通控股集团 

（12）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信息服务平台发展，引导 1家

以上龙头企业信息共享平台建设，全面提升配送企业及相

关物流节点的信息化运营水平 

- 1 - 

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交通控股集

团 

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

商务局、市邮政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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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主要任

务 
重点工作 

年度工作分解 
牵头单位 共同责任单位 

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

7 

发展先

进配送

组织模

式 

（13）城市中心区大型超市（卖场）、连锁店等商贸流通

企业采用共同（集中、夜间）配送的比例达 50%以上 
40% 45% 50% 

市商务局、市邮

政管理局 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住建局 

（14）加快冷链物流发展，助力消费升级，加强生鲜食品

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，打造冷链物流示范基地；冷藏保

温配送车辆保有量占全部城市配送车辆保有量的比例不

低于 0.5% 

0.5% 市商务局 
市发改委、市交通运输

局、市邮政管理局 

（15）完善医药配送体系，推进医药物流配送体系建设，

鼓励、引导医药龙头企业加强整合供应链上下游资源和药

品流通渠道，提高信息化水平 

形成区域辐射范围合理、网络

健全、手段先进、配送及时的

医药物流服务体系 

市商务局、省药

监局连云港检

查分局 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交通运

输局、市邮政管理局 

8 

强化市

场主体

培育 

（16）培育不少于 3家 3A级（含）以上专业城市配送企

业，积极组建城市绿色货运配送企业联盟 
1家 2家 3家 

市发改委、市交

通运输局、市商

务局、市交通控

股集团 

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

局、市邮政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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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。 
 

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月 1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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